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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标候选人的公示信息表

水乡望溪智造产业区塔洲路工程监理施工监理招标 SXBSXC12401592 的评标工作已经

完成，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推荐了本次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按规定，现将中标候选人情

况予以公示，具体如下：

（一）中标候选人情况表

1、投标单位基本情况

投标人名称 中天昊建设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东营区太行山路 117 号

营业执照号 91370502668055538G 注册资金（万元） 525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杨峰照

技术负责人

姓名
宋爱军

经营范围 见营业执照

资质、等级 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2、对本项目的投标情况

投标保证金

递交形式
银行转账

投标保证金

递交金额
4万元

投标有效期

自投标人提交投标

文件截止之日起计

算 120 日。
质量要求

严格按照施工监理规范开展工作，

工程交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均达到

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的合格标

准。

安全目标

严格执行有关安全

生产的法律法规和

规章制度，确保项目

建设期内施工过程

符合安全、文明施工

管理规范，杜绝安全

事故的产生。

监理服务期限

水乡望溪智造产业区塔洲路工程监

理期限包括监理各阶段的全部时

间，总监理服务期限约为 45 个月（从

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工程缺陷责

任期满之日止），其中从招标人发

出的《监理进场通知书》之日起计

至完工之日止（实际开工日期以招

标人的书面通知为准；完工日期为

竣工验收合格日），施工阶段监理

责任期暂定为 21 个月，保修期（含

缺陷责任期阶段）暂定为 24 个月。

投标总报价（元） 小写： 2114580.00 元

其他纳入评审评分

的承诺

（如果有）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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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文件填报的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人员情况表

总监理工程

师

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

谭贞湘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

职称证 0290813 湖南省人事厅 2002.11

监理工程师资格证 00389569

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4.01.16

业绩项目名称 ...

总监理工程

师（备选）

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

/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

职称证 / / /

监理工程师资格证 / / /

业绩项目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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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长度（跨度）m

（规模情况）
完成时间

1

庄科安置区基础设施项

目一期（科创城北三路西

段等五条市政道路）工程

监理

庄科安置区基础设施项目（科创城北三路西段等五条市政道

路）：科创城北三路西段（科创城西路至春博路南延）长度

544 米、宽度 20 米；科创城西路（经十东路至庄科南一路）

长度 518 米、宽度 35 米；科创城西路南延（庄科南一路至

理化所北路）长度 285 米、宽度 20 米；理化所北路西段（中

科院西路至春博路南延）长度 666 米、宽度 20 米；中科院

西路北段（庄科南一路至科创城西路）长度 318 米，宽度

20 米。

2024.8.30

2

济南市新东站张马片区

配套市政道路工程监理

二标段

济南市新东站张马片区配套市政道路工程二标段共含两条

道路，包括：开源中路东段(奥体中路以东)和奥体中路北段

(开源中路以北),约 2.41 千米。

2022.1.13

3

冷水沟村等四村城中村

改造项目（新东站安置二

区）配套市政道路工程项

目监理

道路总长约 2434 米。 2023.5.8

4
泗水县第二污水处理厂

项目(二期)

泗水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项且(二期)主要包括泗水县第二污

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泗水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人工湿地工程

等两部分。泗水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内容包括首

先新建事故池，应对进水 COD 短时急剧增加的情况；其次对

现状 AAO 生物反应池进行改造，向好氧区投加填料，提高污

泥浓度，延长污泥龄，强化氨氮去除效果；再次对现状 V 型

滤池进行改造，更换配水系统、滤料及反冲洗风机等，改造

为具有反硝化功能的深床滤池，强化总氮去除能力；最后在

现状 V 型滤池与接触消毒池之间新增臭氧催化氧化单元，用

于 COD 的深度去除，保障出水 COD 稳定达标。泗水县第二污

水处理厂人工湿地工程,本工程采用“缓冲池+潜流湿地+生

态滞留塘+强化表面流湿地”组合式人工湿地处理工艺。主

要工程内容包括土方工程、布水排水工程、引排水系统、缓

冲池、生态滞留塘、潜流湿地主体、表面流湿地主体、水生

植物种植以及配套设施建设等。

2024.8.20

……

备注：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等规定和国家发改

委等七部委《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投标人或其它利

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应当自

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对招标人答复

仍持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 10 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向招标投标监督

部门提出投诉。

本公示信息表作为辅佐公示资料，具体投标资料内容以投标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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